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
	案號：111年度參模訴字第4號
	問卷編號：2
[bookmark: _GoBack]候選國民法官姓名：沈宗賢

	填表說明及應注意事項

	(一)
填寫本調查表的目的
	填寫本調查表之目的，在於使收受法院到庭通知的候選國民法官先行評估自己是否具備國民法官法所規定的積極資格，或有不能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的消極資格事由，並藉由賦予候選國民法官據實填載本調查表之方式，回覆法院是否具備前述事由，以利法院及早進行必要之調查(國民法官法第22條第4項規定)，如確認該候選國民法官不具備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資格或有正當理由拒絕被選任，法院得即時予以除名，省去該候選國民法官出席參與選任程序之麻煩，候選國民法官應就調查表據實填載之，並於選任期日10日前送交法院（國民法官法第22條第2項參照）。
為了讓法院正確判斷您有無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的資格，或是不是有拒絕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的正當理由，請您詳實填寫本調查表，並在111年6月28日前回覆法院。
★本件為新法施行前之實務模擬案件，除由參與之國民法官與審檢辯及相關工作人員共同演練程序外，更為加深各界對新制的認識，將提供各機關及民眾觀摩程序之進行，填載本調查表後寄回即同意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辦理國民法官模擬法庭所需，透過調查表、問卷、詢問等方式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含姓名、出生年月日、社會生活等個人隱私)；並同意參與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7月21、22日所舉辦之111年度參模訴字第4號國民法官模擬法庭活動時所取得之所有文件、影像、聲音或交付之資料、物品，無償授權司法院及所屬之機關或轉授權之第三人，可進行數位化、重製、改作後，向公眾為公開口述、公開播放、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散布、發行、公開發表，並同意上開授方式及範圍衍生著作亦有適用。

	(二)
選任程序簡介
	1. 法院就受理之案件，先自「備選國民法官複選名冊」中，隨機抽選出「候選國民法官」名單。
2. 於選任期日30日前，法院會就抽選出之「候選國民法官」，以書面（檢附「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概要說明書」、本調查表）寄送通知各候選國民法官於選任程序期日到庭。
3. 為使法院確認各「候選國民法官」有無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的資格，是否主張拒絕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的正當理由，候選國民法官應詳實填寫調查表，並於選任期日10日前回覆法院。請您詳實填寫本調查表，並在111年6月28日前回覆法院。
4. 法院會收受候選國民法官回覆的調查表後，會再進行調查，如確認不具參與審判資格或有正當理由拒絕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的話，會予以除名，並通知被除名的候選國民法官無庸到庭參加選任程序，以減少這些候選國民法官往返法院的舟車勞頓。
5. 於選任期日2日前，由法院將應到庭之候選國民法官名冊送交檢察官及辯護人，並於選任程序開始前適當時間，提供本調查表給檢察官、辯護人檢閱。
6. 候選國民法官於選任期日當日到庭，由法官、檢察官、辯護人（律師）進行團體或個別詢問，如發現依法不能擔任國民法官，或依法可拒絕擔任國民法官，且表示不願擔任的情形，都會予以裁定不選任；另外，檢察官、辯護人可以不附理由要求法院不選任特定的候選國民法官（各自最多4人）。經裁定排除後之候選國民法官，由法院隨機抽選出6名國民法官及1至4名備位國民法官，以進行後續審理程序。

	(三)
個人資料之使用及保護
	本調查表詢問候選國民法官特定事項，係為執行選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法定職務，故對於各候選國民法官之個人資料，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予以妥善保管，以防止個人資料遭到不當揭露。
法院會在選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與其他辦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相關的目的與範圍內，合法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於提供檢察官、辯護人檢閱時，也會適度保密您的聯絡方式等資料；此外，在作制度評估等分析時，法院會先運用去識別化技術，遮隱足以辨識您身分及聯絡方式的資訊，避免個人隱私外洩的疑慮。
您可以向法院查詢法院所保管個人資料的情形，也可以請求閱覽法院所持有屬於您的個人資料內容，如果發現相關內容有錯誤，可以向法院請求更正。此外，在(1)個人資料蒐集的特定目的已經消失；(2)逾30年保存期限；(3)因法院管理疏失，導致個人資料遭以違法方式蒐集、處理、利用或被不當揭露的情形，您可向法院請求刪除個人資料。

	(四)
選任及
審判期日
	1. 選任期日：
111年7月21日（星期四）9時至12時，本院4樓刑事第20法庭。（請於同日8時15分至8時30分，攜帶選任通知書、國民身分證至本院4樓刑事20法庭完成報到）
2. 審判期日：
111年7月21日（星期四）13時30分至111年7月22日（星期五）16時，本院4樓刑事第20法庭。（預計進行2日）

	（五）
填寫方式
	1. 本調查表有2大部分、共5頁（採雙面印刷）。請您於各題目當中，填寫或選擇最符合您情形之答案，以利瞭解各候選國民法官有無上開情事。
2. 並於填寫完畢本調查表後，接續第6至8頁填寫檢方、辯方之問項（採雙面印刷）。

	(六)
據實填寫的義務
	請您據實填載本調查表，不得虛偽陳述，如有記載不實者，得依國民法官法第99條第1款規定，處以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

	(七)
回覆本調查表的時間及方式
	填寫完畢後，請再次確認本表及檢辯雙方問項是否每題均已填寫，並於本表第5頁下方簽名、填載日期後，將本表於111年06月28日前以隨信封檢附之廣告回信信封（免貼郵票）寄達本院。

	如有其他疑問，請與本院雲股書記官（04-22232311轉3108）聯絡。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感謝您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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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06021084]一、個人基本資料及聯絡方法
	編號及姓名
	（編號）候選國民法官姓名

	國籍
	□中華民國    󠄄󠄄□其他：（            ）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教育程度及
專業領域
	最高學歷
	□博  士  □碩  士  □學  士  □副學士
□高中職  □國  中  □國  小  □其  他（      ）

	
	狀態
	□畢業    □肄業    □就讀中

	
	學校名稱
	

	
	專業領域
	科、系、所、學程

	工作經歷
	現職工作
	（行業別/職務種類/職位名稱）

	
	曾任
工作經歷
	請簡略紀要即可

	聯絡資訊
	實際居住地址
	

	
	通訊地址
	□同實際居住地址。
□如下：


	
	聯絡電話
	手機：
市話：（   ）

	
	電子郵件信箱
	               @                       




[bookmark: _Toc106021085]二、調查事項
[bookmark: _Toc106021086]（一）消極資格調查（自身因素）
	請審查您是否具有以下各項情形，而不得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法條依據：國民法官法第13條）

	類型
	註記

	
	是
	否
	不確定

	1
	曾受褫奪公權宣告，且尚未回復權利。
	□
	□
	□

	2
	曾任公務人員而受免除職務處分，或受撤職處分，且仍在停止任用期間。
	□
	□
	□

	3
	現任公務人員受休職、停職處分，且仍在休職、停職期間。
	□
	□
	□

	4
	人身自由依法受拘束中。
	□
	□
	□

	5
	因刑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或經自訴人提起自訴，且判決尚未確定。
	□
	□
	□

	6
	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
	□
	□
	□

	7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現於緩刑期內或緩刑期滿後不到2年。
	□
	□
	□

	8
	現於緩起訴期間內，或緩起訴期滿後不到2年。
	□
	□
	□

	9
	受觀察勒戒或戒治處分，尚未執行，或執行完畢不到2年。
	□
	□
	□

	10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且尚未撤銷。
	□
	□
	□

	11
	受破產宣告或經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
	□
	□

	結果：（單選）
□我確認沒有上述各項情形。
□我有上述第＿＿＿＿項之情形。
□我不確定有無上述第＿＿項之情形，理由為：


[bookmark: _Toc106021087]
（二）消極資格調查（職業及教育因素）
	請審查您是否具有以下各項身份，而不得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法條依據：國民法官法第14條）

	類型
	註記

	
	是
	否
	不確定

	1
	現為總統、副總統。
	□
	□
	□

	2
	現為各級政府機關首長、政務人員及民意代表。
	□
	□
	□

	3
	現為政黨黨務工作人員。
	□
	□
	□

	4
	現役軍人、警察。
	□
	□
	□

	5
	現任或曾任法官。
	□
	□
	□

	6
	現任或曾任檢察官。
	□
	□
	□

	7
	現任或曾任律師、公設辯護人
	□
	□
	□

	8
	現任或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專任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且講授主要法律科目者。
	□
	□
	□

	9
	現為司法院、法務部及所屬各機關之公務人員。
	□
	□
	□

	10
	通過司法官考試、律師考試及格之人員。
	□
	□
	□

	11
	現為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
	
	
	

	12
	未完成國民教育之人員（6年或9年）。
	□
	□
	□

	結果：（單選）
□我確認沒有上述各項情形。
□我有上述第＿＿＿＿項之情形。
□我不確定有無上述第＿＿項之情形，理由為：


 

[bookmark: _Toc106021088]（三）得拒絕參與審判之正當理由調查
	請審查您是否具有以下各項原因或身份，而可拒絕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法條依據：國民法官法第16條）

	類型
	註記

	
	是
	否
	不確定

	1
	年滿70歲以上者（含70歲）
	□
	□
	□

	2
	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學校之教師。
	□
	□
	□

	3
	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學校之在校學生。
	□
	□
	□

	4
	有重大疾病、傷害、生理或心理因素致執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職務顯有困難。
	□
	□
	□

	5
	執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職務有嚴重影響其身心健康之虞。
	□
	□
	□

	6
	因看護、養育親屬致執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職務顯有困難。
	□
	□
	□

	7
	因重大災害生活所仰賴之基礎受顯著破壞，有處理為生活重建事務之必要時。
	□
	□
	□

	8
	因生活上、工作上、家庭上之重大需要致執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職務顯有困難。
	□
	□
	□

	9
	曾任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法官未滿5年。
	□
	□
	□

	10
	曾被通知參加抽選程序且未滿1年。
	□
	□
	□

	結果：（單選）
□我確認沒有上述各項情形。
□我有上述第＿＿＿＿項之情形，但我願意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我有上述第＿＿＿＿項之情形，且我拒絕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如為第2至8點情形之一，請說明具體事實，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理由為：




[bookmark: _Toc106021089]（四）其他：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國民法官之權利、保護及照料措施調查
	1. 是否能於7月21、22日（共2日）全程參與本件選任、審理、評議程序及座談會？
	□是
	□否

	2. 台端於選任國民法官期日、審判期日之餐飲選擇
	□葷
	□素



[bookmark: _Toc106021090]（五）簽署★請接續填寫下頁檢、辯雙方問項

	本人已充分瞭解上開各問題，並且已據實填載無誤。本人知悉如有明知不實事項仍虛偽填載，得依國民法官法第99條第1項規定，處以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
簽名：             （親筆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4	調查表
	5	調查表
[bookmark: _Toc106021091]檢方問項

	1
	是否同意為了拿到高分，可以準備小抄或偷看隔壁同學答案？

	
	□同意，理由：
□不同意，理由：
□不一定，理由：

	2
	您是否同意參加競賽，遵守競賽規則是選手當然的責任？ 

	
	□同意，理由：
□不同意，理由：
□不一定，理由：

	3
	您是否同意為了拿高分，可以贈送學校（不是補習班）老師紅包或禮物？

	
	□同意，理由：
□不同意，理由：
□不一定，理由：

	4
	您是否同意「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無功不受祿」的諺語？

	
	□同意。
□不同意。

	5
	您或您身邊的親友是否擔任公務員？

	
	□是。（續勾選下方，可複選）
□本人。
□親友，與您的關係是：_______________。
□否。

	6
	您是否認同我國所頒訂之「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認同。
□不認同。

	7
	是否同意國家依法令執行公務之人員，均應遵守「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所規定之準則？

	
	□同意。
□不同意。




	8
	您個人覺得在沒有金錢債務關係的前提下，所謂「正常社交禮俗標準」的金額界定範圍應為何？

	
	□1000元以下。
□1000元至3000元。
□3001元至5000元。
□其他金額：        元至          元。

	9
	請您就我國地方政府行政機關公務人員的清廉程度予以評分？（5分為滿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0
	是否同意證人即便宣誓，還是可能在法庭上說謊？

	
	□同意，理由：
□不同意，理由：
□不一定，理由：

	11
	若您在接下來的案件審理過程中，如果遭遇無法做出決定與判斷的情況時，您會怎麼處置？

	
	□檢察官起訴應該值得信任，認定被告有罪。
□傾聽三位職業法官的意見後再做決定。
□本於有疑唯利於被告原則，給予被告無罪的機會。



[bookmark: _Toc106021092]辯方問項

	1
	是否同意即使在現行的司法制度下，仍然有冤案存在的可能？

	
	□同意。
□不同意。

	2
	是否同意法院就所審理的案件，對於被告有利或不利的情形都應該要注意？

	
	□同意。
□不同意。

	3
	在本案審理過程中，如果你的看法與法官不同，你是否仍會勇於表達出自己的意見？

	
	□是。
□否。




	4
	在看到媒體報導的社會新聞時，你是否會想要了解行為人背後的行為動機或原因？

	
	□是。
□否。

	5
	如果朋友與他人有糾紛，你通常都會選擇介入幫忙或處理？

	
	□是。
□否。

	6
	在本案審理過程中，如果有多位國民法官先陳述與你不同之看法，你是否仍會勇於表達出自己之意見？

	
	□是。
□否。

	7
	判斷一件事情，我比較在意：

	
	□事情的起因、動機。
□事情造成的結果。

	8
	是否同意刑事責任處罰的目的是教育並矯正被告？

	
	□是。
□否。

	9
	是否同意在無法知悉行為人行為當時內心想法的情況下，即使參考其他客觀證據，仍有可能沒有明確的答案？

	
	□同意。
□不同意。

	10
	若一個人對於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說法，我會傾向認為：

	
	□ 他在說謊，所以他的說詞都不可信
□ 我會想要知道這個情形背後是不是有其他原因

	11
	是否同意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以刑事責任處罰犯罪行為並不一定是最好的矯正方式？

	
	□同意。
□不同意。


問卷結束



	8	檢辯問項
	7	檢辯問項
